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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处罚法》“同一违法行为”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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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行政处罚法》第 29 条中“同一违法行为”的认定，实践中存在“构成要件”个数标准与

“自然行为”个数标准的分歧。结合《行政处罚法》第 29 条来看，可以发现“自然行为”标准与“同

一违法行为”存在语义冲突、解释标准具有一定恣意性等问题；“构成要件”认定标准存在混淆“评

价对象行为数”与“评价结果违法行为数”，且与《行政处罚法》第 29 条的立法目的相背离等弊端。

为此，一方面，可以通过法律解释拓展“同一违法行为”的内涵，使其与“一行为”内涵等同；另一

方面，可以引入行为单数理论，将“一行为”的认定转换为行为单数的区分，并明确除法律有规定外，

采“自然行为”个数标准认定“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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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修订的 《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新

《行政处罚法》)第 29 条在原《行政处罚法》第

24 条“一事不再罚”规则的基础上，增加了“择

一重罚”规则
①
，为实践中想象竞合行为应该如

何处罚作出了明确规范指引。但是，该条文始终

存在一个关键问题没有解决，即如何认定“同一

违法行为”。在修法过程中，有人建议界定“同

一违法行为”，但是考虑到同一违法行为的复杂

性，“除了从行政处罚构成要件的角度进行规范

外，难以在行政处罚法中作出统一规定”[1]，因

此，立法者并未界定“同一违法行为”。 
从学界研究来看，尽管存在诸多对“同一违

法行为”的认定标准
②
，但并没有明确应当在何

种情形下探讨该问题，以致泛化了“同一违法行

为”的范围
③
。“一事不再罚”本质上是禁止对行

为人的同一行为作重复否定评价。行为人一行为

的违法性只有被多个法规范所涵盖，多个法规范

均可对其适用，才能产生双重乃至多重否定评价

的问题；如果仅有一个法规范可对其适用，则不

产生重复否定评价的情形。有研究者认为，《行

政处罚法》第 29 条中的“同一违法行为”可指

向想象竞合行为、法条竞合行为、牵连行为等类

型[1]。笔者则认为，这“同一违法行为”的认定

只能在想象竞合情形下探讨。因为，“法条竞合”

产生于行为发生之前，竞合的法条之间存在包含

或交叉的关系，通常按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

则，对在后发生的行为进行法律适用，不存在多

个法规范均可对一行为进行适用的问题。换言

之，法条竞合行为实质是行为人的行为仅触犯一

个法规范
④
，它与《行政处罚法》第 29 条的语义

并不一致。而所谓的“牵连行为”，本质上存在

目的与手段两个行为，这两个行为违反两个法规

范，两行为之间具有目的与手段的牵连关系，它

与想象竞合的最大区别在于行为的数量。想象竞

合仅有一个行为，只不过该行为同时触犯多个法

规范；而牵连行为事实上有两个行为，也违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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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法规范[2−4]，这显然与《行政处罚法》第 29
条的内涵不相符

⑤
。一般认为，行为人的一行为

同时触犯数个法规范即成立想象竞合。想象竞合

行为又可分为同种类想象竞合与异种类想象竞

合。前者是指多个行为触犯同一法律规范的情

形，例如连续性行为；后者是指一个行为违反多

个法规范。从新《行政处罚法》第 29 条的内涵来

看，“同一违法行为”的认定应当置于异种想象

竞合的情形下进行。本文对“同一违法行为”认

定标准的讨论，即基于这一原则展开。 
 
一、“同一违法行为”认定的两种 

标准与主要分歧 
 

我国立法者虽未明确“同一违法行为”的认

定标准，但曾通过释义指明“对同一违法行为的

判断需从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判断，符合一个违

法构成要件，就是一个违法行为；符合数个违法

构成要件就是数个违法行为”[5](67)。该认定标准

为行政审判实践所接纳而成为主流观点。同时，

在行政审判实践中，尚存在一种以“自然行为”

个数作为“同一违法行为”认定标准的做法。 
(一) 司法实践中的“构成要件”个数标准

与“自然行为”个数标准 
“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实质就是应受行

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即“应当受到行政处罚

行为所必须具备的法定条件”[6−7]。对此，学界存

在“四要件”[8−10]、“三要件”[11−12]、“二要件”[13−14]

等说法，通说一般采取“四要件”标准。由于我

国长期采取客观归责主义，实践中采取“二要

件”说，即有责任能力的行为人和有违反法律规

定的行为，便须受到行政处罚。由于忽略行为人

的主观意图，且行为人通常为同一个人，因此，

二要件标准在判定行为个数时，往往表现为“违

反法律要件事实的个数”，其强调以违反行政法

义务的个数来判断行为数。“自然行为”标准是

指撇开法律性评价并舍弃构成要件，在自然状态

下观察，为社会观念所认同的一个行为[15−16]，其

强调依据行为主客观特征来判断行为数。这两种

标准在实践中均有适用，当不同审级的法院采用

不同的标准时，就可能形成不同的判决结果，引

发当事人的不满。 
例如，在“王某某诉光山县环境保护局环保

行政处罚行政纠纷案”中，被告光山县环保局主

张王某某对养殖生猪产生的粪便未采取污染防

治措施，排放恶臭气体与向养殖场门前水沟内排

放废水，分别触犯了《大气污染防治法》与《水

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是两个各自独立的违

法行为。审理法院则认为，畜禽养殖过程中排放

畜禽粪便和冲洗废水等污染物是客观事实，但散

发臭味更多是基于自然原因，在没有相应致污成

分理化指标数值支持的前提下，并不当然构成

“排放恶臭气体”的环境违法行为。此外，若究

其根源，导致这些结果产生的，都是王某某在生

猪养殖过程中未对污染物进行处理即对外排  
放的行为。在此情形下，如果王某某在养殖生猪

过程中未对污染物进行处理即排放，达到污染大

气和水的程度，则应视为一个违法事实即一个违

法行为(养殖生猪过程中未对污染物进行处理即

进行排放)，导致两种法律责任的产生。对此，审

理法院认为被告可以按照竞合原理确定罚款数

额
⑥
。该案中，从“自然行为”个数标准来看，

行为人客观上仅有一个排放污染物行为，行为人

的主观上也仅有一个排放污染物的意思决意，因

此仅有一个行为。从“构成要件”个数标准来

看，行为人既触犯了《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的规

定，也违反了《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因此行

为人的行为数应当是两个。 
又如，在“谢某某诉翁源县交通运输局道路

交通管理行政处罚”一案中，针对原告同一日同

一次运输液化石油气的行为，翁源县交警大队以

行为人实施运载危险物品未经批准为由，认为原

告该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48 条第 3
款之规定，罚款 200 元。而后，被告翁源县交通

运输局发现原告该行为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

输许可，属于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性)
行为，违反了《道路运输条例》第 24 条和《道

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 10 条的规定，罚

款 30 000 元。原告认为被告处罚违反了原《行政

处罚法》第 24 条之规定，要求撤销该处罚行为。

一审法院认可了被告处罚行为的合法性，驳回了

原告的诉讼请求。但二审法院指出，对于谢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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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日同一次运输液化石油气的行为，交通运输

局在交警大队作出罚款的行政行为之后，又进行

罚款，不符合“一事不再罚”规则所指一次违法

行为不得给予两次罚款的规定
⑦
。该案中，客观

上，行为人仅有一个运输液化石油气的行为，而

且仅有一次；主观上，行为人也仅有一个运输石

油气的意思决意。结合行为主客观特征，从“自

然行为”个数标准来看，行为人仅有一个行为，

但同时触犯不同法律规定，依照想象竞合，于罚

款层面，择一重罚。而从“构成要件”个数标准

来看，由于行为人的该行为同时触犯了《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 48 条第 3 款和《道路运输条例》

第 24 条及《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 10
条的规定，应视为两个违法行为，可以分别由不

同管理部门进行处罚。 
上述案件的核心争点均在于“行为人的行

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的前提下，应该如何认定违

法行为数量”。不同认定标准所认定的行为数量

不同，会导致不同罚则的适用。 
(二) “构成要件”个数标准与“自然行为”

个数标准的视角与理念差异 
我国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实践就“同一违

法行为”的认定呈现不同标准的现象，可溯因至

我国《行政处罚法》所借鉴对象的自身分歧。我

国《行政处罚法》在制定与修订的过程中，借鉴

了德国违反秩序法等域外的相关规定。而作为借

鉴对象本身，又借鉴于德国刑法相关规定及理

论。德国刑法学界认为，违反数个法规范的情

形，既有可能是因为一行为，也可能是因为数行

为，因此，通过区分行为单数(一行为)或复数(数
行为)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在行为单数的认定上存

在分歧，“德国的实务及一般学理的见解，认为

判断行为单数应从‘自然的考量’的方式来认

定，而在学说上，则有愈来愈多的见解认为，应

从规范的观点来加以认定，迄今此种分歧仍旧存

在”[17](67)。这种分歧在借鉴的过程中被保留下来。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罚法”第 24 条中的“一行

为”涵括了“自然一行为”与“法定一行为”

两种类型，但这种分类并非并列互补的关系，而

是择一选定的关系。因此，在我国台湾地区“行

政罚法”适用过程中亦存在此类分歧。例如，一

般认为，基于行政罚的特性，应当从法规范的角

度来观察行政法一行为，但也有学者认为判断一

行为不能脱离社会生活经验的认知，即自然的理

解，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应从自然观点判断一段

生活过程[18](211−212)。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类标准

并不属于同一层面。前者属于评价标准，后者是

行为单数理论下的子类型。由于观察视角及秉持

理念的差异，使得两者在认定“同一违法行为”

时会出现争议。 
1. 观察视角：“规范”与“事实”的差异 
“构成要件”个数标准的基本含义是行为

符合法定要素，因此该标准本身具有“法规范”

烙印，而法规范本身内含着立法者的价值判断。

它所追问的是规范对该行为如何评价，有多少规

范对该行为进行评价，而对人类自然行为的个数

不大关心。在此，行为属于规范评价后的结果，

它所追问的是此行为违反规范背后的何种价值。

法规范是人为建构的产物，每一条规则的内容都

是以权利义务的形式表现的。在行政处罚法中，

规范主要体现为义务性规定，每一条义务性规定

的背后都体现某种目的与价值。行政处罚被视为

一种秩序罚，它的主要目的与价值在于维护行政

管理秩序，行为人的行为如若违反某种秩序，则

会受到制裁。因此，行为数的认定取决于法规范

评价的次数。“自然行为”个数标准以“事实”

为切入点，它不关照价值层面，而注重存在面的

观察。一个自然行为主要由一个主观意思表示与

外在行为组成。其中，外在行为可以表现为一个

动作，例如丢石头砸伤他人的动作；也可以表现

为数个动作，但此时数个动作需要具有紧密的时

空关联性，例如反复捶打他人，整体上可视为一

个伤害行为。此时，行为数的认定不取决于法律

评价的次数，而取决于行为的主客观特征及本身

是否可分、是否具有时空紧密关联性。 
2. 秉持理念：“秩序维护”与“权益保护”

的侧重 
行政法上以义务性规定为主，强调秩序价

值，以维护公共利益与社会稳定，这也是行政罚

被称为秩序罚的原因。由于行政管理领域的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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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复杂，不同行政法规范为行为人规定了不同的

义务，以保证行政管理秩序的稳定与管理目的的 
实现。违反不同的行政法律规范，即违反了不同

的行政法义务与行政法秩序，此时，不同的行政

法规范均需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评价。因此，按

照“构成要件”个数标准，行为人违反多个法规

范的行为，应当由多个法规范分别评价，从而得

出行为人的行为数为多个而非一个的结论。但此

标准与一般人生活经验认知的行为个数存在偏

差，容易引起不满。反观“自然行为”个数标

准，则强调从一般人的正常生活经验来认知行为

的个数，“容易与普通人的感觉建立联系，较为

直观，具有形式上的明确性”[19]。如此，当行为

人的一个自然行为违反多个行政法律规范时，在

同种类行政处罚中，仅需择一重罚，而无须担心

出现重复处罚的情形。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对

规范构成要件所涵盖一行为范围的检讨，更重要

的是它契合一事不再罚原则中防止国家权力滥

用进而侵害公民权益的内涵。 
 
二、“同一违法行为”两种认定 

标准的不同弊端 
 

如前所述，两类标准有各自的理论基础与价

值立场，但从新《行政处罚法》第 29 条来看，

这两类标准均存在可检讨之处。简言之，“自然

行为”个数标准与“同一违法行为”语义相冲突，

“自然行为”个数标准具有一定的恣意性；“构

成要件”个数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评价对

象行为数”与“评价结果违法行为数”，且与新

《行政处罚法》第 29 条的立法目的相背离。 
(一) “自然行为”个数标准的不足 
1.“自然行为”个数标准与“同一违法行为”

存在语义冲突 
有学者认为，“一个违法行为可界定为同一

行为主体在紧密连接的同一时空，基于同一意思

而实施的一次行为”[20−21]。该观点无疑是从“自

然行为”角度来界定同一违法行为的。这一角度

是将行为数的认定置于事实层面，即从行为主观

意思决定与客观行为中寻找。但将“同一违法行

为”置于行政处罚法中进行体系性观察则可以发

现，首先，从行政处罚的对象来看，主要是指违

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
⑨
。行政管理秩序是指“法

律以及在法定权限内制定的、内容不与宪法法律

相抵触的法规和规章，所规范的行为规则及社会

秩序”[5](16)。由此推知，行政处罚法中的“违反

行政管理秩序即是违反行政法律规范”[20]，进

而，行政处罚法中的“同一违法行为”就是一种

经过法律否定评价的行为，它是法律评价的结

果，是一种规范意义上的行为。其次，在规范意义

上，有必要区分“同一违法行为”与“行政违法行

为”及“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学界通常并不区分

“行政违法行为”与“应受行政处罚行为”，而

将两者等同使用，其基本逻辑是：“同一违法行

为”=“一个行政违法行为”=“一个应受行政处

罚行为”。但是，从新《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来

看，两者是存在区别的，行政违法行为包括应受

行政处罚行为、应不受行政处罚行为、可不受行

政处罚行为三类[22]。《行政处罚法》第 29 条是“一

事不再罚”或“一行为不二罚”原则的具体运

用，它对应的是，一个违法行为禁止受到两次同

种类的行政处罚。也就是说，它的适用空间必须

客观存在一个违法行为，而且这个违法行为必 
须受到一次罚款的处罚。一般来说，行政处罚是

以行政违法行为的存在为逻辑前提的，一个违 
法行为对应一个行政处罚，两者是一一对应的关

系[23]。在不区分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与行政违法行

为的前提下，这一逻辑是合理的。但如果区分来

看，该逻辑应当是一个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与一个

行政处罚相对应。也就是说，如果不存在“罚

款”后果，则该行为可能是行政违法行为，但一

定不适用《行政处罚法》第 29 条。简言之，《行

政处罚法》第 29 条的“同一违法行为”必须有

一个对应的“罚款”后果，“同一违法行为”等

同于“一个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所谓“应受行

政处罚行为”是指“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的违

反行政法上的义务，依法应当受到处罚的作为或

者不作为”[7]。如此来看，“同一违法行为”仅是

行政处罚中违法行为的下位概念。基于“事实”

与“规范”两分的视角，“自然行为”与“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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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行为”是不相合的，两者之间并非种属关

系，不存在前者范围大于后者范围或者后者包括

前者的关系，两者本质上是不同维度的行为，并

不存在交叉与重合之处。因此，如果以事实维度

的“自然行为”标准来界定“同一违法行为”，

是无法得出规范意义上“同一违法行为”的，而

仅能得出事实层面的行为
⑩
。故而，“自然行为”

个数标准与“同一违法行为”存在语义冲突。 
2.“自然行为”个数标准有一定的恣意性 
从历史沿革来看，一行为违反多个法规范

时，从自然角度认定一行为曾占据相当重要的地

位。正如有论者曾言：“在德国的实务上从帝国

法院时代，一直沿用至今，且受早期学说的青

睐，迄今仍具有相当重要之影响地位。唯此一行

为单数概念的判断内容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所

更易。”[17](70)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在区分行政法

一行为时也接受了这一标准，进而分化出自然一

行为的概念。我国行政实践受其影响的体现就是

“自然行为”个数标准的存在。这种将行为数的

判断置于事实层面的认定模式符合人们通常的

生活经验认知，“它依赖的是人对自然事物的朴

素直观”[24]。可该模式也容易招致非议，最大的

问题就是，认定标准依托个人经验容易陷入恣意

境地。一个自然行为通常是由多个动作前后相继

而完成的，如公民甲殴打公民乙，其殴打的动作

可能包括针对公民乙身体的不同部位，进行多次

拳打脚踢，或连续或间隔一定时间后继续实施，

殴打的同时可能还伴随着辱骂。这里的行为数如

何认定？在自然状态下观察，基于不同的社会观

念，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同时，从自然意义的

角度来看，人的行为主要是主观意志的体现，似

乎可从人的主观意志与外在行为一致性来认定

行为，但这种强调行为人意志的考量模式，缺乏

可操作性。因此，就行为数认定时，主要依赖行

政执法者或者司法裁判者的个人经验。例如，就

行为人超速并闯红灯的情形，很难得知行为人究

竟仅有一个超速的意思决定，还是超速的意思决

定和闯红灯的意思决定兼而有之。此时，从行为

外观来看，当事人仅有一个驾驶行为。如此，从

自然角度考量，当事人的行为数究竟应该如何认

定，不无疑问。 

(二) “构成要件”个数标准的不足 
1.“构成要件”个数标准混淆“评价对象的

行为数”与“评价结果的违法行为数” 
在刑法上，“行为作为法规范的评价对象，系

属于一个相对性的概念，也就是相对于行为侵犯

对象的危害程度而言，单纯的行为本身并不包含

任何‘自身评价’的色彩，行为本身并不能自认

为是合法或是违法行为。行为的合法或违法系法规

范的评价结果，为规范的价值判断问题”[17](81)。

因此，刑法上的评价对象—— 行为—— 是作为犯

罪概念基底的角色而存在的，是一个“裸”概念，

并不具有规范意义，属于刑法的评价对象而非评

价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它实际就是指行为人的

身体举止这一客观形式[25]，其评价结果为“犯

罪”。而行政法上的评价对象也是人的行为，其

评价结果为“行政违法行为”。在评价结果层面，

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并无质的差别，仅

在行为危害性的大小上有量的区分，因此在认定

评价对象时，行政法也应从事实层面来考量。但

目前行政法上的行为，特别是行政处罚法中的

“同一违法行为”，实质上经过了行政法律规范

的否定评价，是从规范意义层面来认定的。因

此，行政法上的评价对象与评价结果处于混同的

状态。这恰如刑法上以犯罪构成要件区分行为

数，其存在一个逻辑错误，即行为数的认定本身

处于事实范畴，属于评价对象，对评价对象的确

认应仅能从事实情状中判断，如从规范中认定，

将造成本末倒置的后果[17](178)。包含这一逻辑错

误的相关刑法规则在被借鉴至行政处罚法的过

程中未被去除，甚至因为行政法规范的多元与复

杂，该逻辑错误更为明显。例如，行为人超速闯

红灯的情形，既有超速的行为，又有闯红灯的表

现，同时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42、44
条的规定。如果从“评价对象”来看，它应当是

驾驶行为，或者说是踩油门的一个动作；而从

“评价结果”来看，由于行为人的行为同时违反

两个法规范，属于两个违法行为，此时的行为数

与违法数是等同的。事实上，行为数作为评价对

象，属于前法律的事实概念，其逻辑位阶处于构

成要件涵摄之前的行为论中[26]。因此，无论是行

政法还是刑法，行为数的认定均应在事实层面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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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这样不仅有助于解决该逻辑错误，也有助于

在行政处罚对象论中区分“事实”与“规

范”，从而使得“事实归事实、规范归规范”。 
2.“构成要件”个数标准与《行政处罚法》

第 29 条的立法目的相背离 
《行政处罚法》第 29 条的立法目的在于“防

止重复处罚，体现过罚相当的法律原则，以保护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5](67)。从立法目的来看，该

条款更注重对公民权益的保护。该条款又可细分

为“一事不再罚款”规则与“择一重罚”规则，

两条规则在不同方面体现该立法目的。“一事不

再罚款”规则被视为是“一事不再罚”原则在

“罚款”层面的运用，主要侧重法律评价，其本

意在于禁止国家对行为人的同一行为进行两次

以上罚款。但如前文所述，“构成要件”个数标

准主要从维护秩序的目的出发，违反一个行政法

律规范，即视为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行政法

律规范，就视为多个违法行为。若如此，则不存

在“一事不再罚款”规则的适用空间。正如我国

台湾地区大法官罗昌发所言：“如以法规范构成

要件、保护法益及处罚目的作为数行为之标准，

因为不同的处罚规定，不会有完全相同的要件、

保护法益及处罚目的，于此一行为不二罚将几无

适用机会。”[27]如果说，一事不再罚款规则是在

法律评价层面体现该条立法目的，那么，“择一

重罚”规则重点在“处罚”的层面体现该立法目

的。行为人的一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按照

“罚款数额最高”处罚，且并未禁止不同种类处

罚的实施，既维护了行政法秩序，又体现过罚相

当。但理论上认为，行政罚是秩序罚，即“为了

行政管理秩序的需要对相对人的行为进行处

罚，不一定是行为人的行为造成某种利益的损

害，更可能是不利于管理”[12]，且由于行政法上

行政管理秩序各异、立法主体多元及立法职权重

叠，实践中，行为人的一行为容易违反数个行政

法律规范，这本属于想象竞合的情形，于此，应

当择一重罚。但按照“构成要件”标准，行为人

的行为属于数个违法行为，应当分别处罚，即，

亦不存在“择一重罚”规则的适用空间。可见，

“构成要件”标准与《行政处罚法》第 29 条的

立法目的相背离。 

 
三、“同一违法行为”认定标准的 

完善途径 
 

如何认定违法行为的“行为数”，一直是学

界与实务界关注的重点。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行

政法上试图借鉴刑法上的行为单数理论解决这

一问题。按照行为单数理论，刑法上将行为单数

分为自然意义一行为、自然行为单数、构成要件

的行为单数、法的单数等类型。德国及我国台湾

地区行政罚借鉴这一做法，将行政罚上的“一行

为”区分为自然一行为与法定一行为。这种立足

于“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做法弥补了单一

视角的缺陷，无疑更契合现实需求。我们能否借

鉴这一理论来解决行政处罚中“同一违法行

为”的认定问题呢？从制度源流来看，无疑具有

这种可能性。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法学

体系深受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法律的影响，在构

建相关制度时，也借鉴了德国行政法上的某些制

度。例如，在本次修法过程中，《行政处罚法》第

29 条明显借鉴了德国《违反秩序法》第 19 条。既

然如此，引入背后的理论来解释本土问题亦具有

可行性，只不过需要注意行为单数理论的本土化。 
在借鉴行为单数理论识别违法行为的行为

数之前，需要解决事实维度的“自然行为”与规

范维度的“同一违法行为”不相融洽的问题。

“自然行为”与“同一违法行为”乃不同维度的

界定，两者之间存在冲突，符合现实且折中的处

理方式是通过法律解释扩展现行“同一违法行

为”概念的内涵，使其与“一行为”内涵等同，

以统摄不同维度的行为。如此，方能以行为单数

理论对“一行为”进行阐述。当下，根据我国行

政法规范现状及行为单数理论，大致可从两方面

来认定“同一违法行为”。第一，法律有明确规

定的情形，依照法律明确规定；第二，没有法律

明确规定的，按照“自然行为”个数来认定[28]。 
(一) 法律有明确规定情形下的“同一违法

行为”认定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法律有明确规

定的情形”不会落入“构成要件”个数标准的范

畴。其一，“构成要件”个数标准实质是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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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结果作为行为数的认定标准的，无论何种行

为均从“构成要件”标准出发，在此，该标准是

主要认定标准或唯一标准。而“法律明确规定情

形”则是例外的情形。综观我国相关行政法规

范，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可分为“法定标准”及

“法定一行为”。无论是“法定标准”抑或是

“法定一行为”，均是法律拟制的体现，表现为

一种例外，其实质是立法者基于立法政策考量而

采取的拟制标准。其二，“构成要件”个数标准

主要以违反行政法义务数量为准，而“法定标

准”则是在构成要件中，明确以何种事物为标

准，而非以规范义务为标准。当然，这两者均处

于认定标准的层面。“法定一行为”不是直接作

为认定标准来判定“同一违法行为”的，而是将

“同一违法行为”的认定转换成“行为单数”

的划分，“法定一行为”属于行为单数的子类

型，它与“构成要件”个数标准处于不同层面。 
1. 法定标准下的“同一违法行为” 
所谓“法定标准”，是指法律明确规定根据

某种标准来认定同一违法行为，主要表现为将自

然一行为法定处断为多个行为，是作为一种例外

而存在的。行政执法实践中，行政违法形态的多

样化与复杂化远超理论涵盖范围，此时，如果按

照理论预设对其进行定性，可能会导致过罚失当

的后果。以持续性违法行为为例，一般认为违法

行为的持续并不增加违法行为的个数。但随着时

间的推移，持续性违法行为的违法程度逐渐增

加，此时，如果仅按照一个行为进行处罚，显然

是放纵行为人的违法行为，进而造成违法行为越

持久收益越大的结果。因此，针对一些特殊领

域，需要法律拟制一些具体标准来区分违法行为

的个数，以符合过罚相当原则。如环境保护领域

采取的“按日处罚”标准 。又如，道路交通领域

以“时间”“空间”“区域”等标准来认定，我

国台湾地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 85 条

之 1 第 2 项便是以时间、空间、距离作为认定违

法行为次数的标准 。在法定标准之内，如果违

反了数个法律规范，则应当视为想象竞合，择一

重罚。例如，汽车超速的同时还闯红灯。在该情

形下，法律规定以 2 小时为限，那么超速行为作

为一种继续性行为被切割为数行为，如果是在 2

小时之内闯的红灯，仍应视为超速与闯红灯的想

象竞合，择一重罚。如果超过 2 小时，则认定为

两个违法行为分别处罚。 
2.“法定一行为”规则下的“同一违法行为” 
“法定一行为”属于行为单数的一种特殊

情况，是法律拟制的一种表现，“其结构不但在 
行为外观上系属复数，且在规范的侵害上，亦是

复数，然在行为结构整体上，法律将其评价为单

一，它着重于法律意义，而不关照自然意义是否

单一”[29]。学理上，“法定一行为”又可分为“构

成要件一行为”“继续性一行为”“连续性一行

为”。所谓“构成要件一行为”，是指法律构成要

件将多数自然一行为结合为一行为。例如，《产

品质量法》第 39 条规定：“销售者销售产品，不

得掺杂、掺假，不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

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假如行为人的行

为同时具备上述情形，应该如何认定行为人的行

为数？刑法上，对此类选择性罪名无论是触犯一

种情形还是触犯多种情形，均只定一罪。但是行

政法上并非如此，在此类选择性构成要件中，需

要将行为的同质性及构成要件中各行为所保护

权益是否相同作为认定标准，同时满足行为同质

性与保护权益相同，则视为行为单数[30]。如此，

从《产品质量法》第 39 条规定来看，该条的诸

多情形所涉行为是同质的，即以有瑕疵产品冒充

无瑕疵产品，而本条目的在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因此，违反上述情形，无论是出现一种还

是多种行为，都可视为行为单数，在此认定上，

如果还触犯其他法律规范，则属想象竞合，择一

重罚。而如果出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49 条

规定的情形 ，由于该条规定中不同行为的异质

性，且保护的权益也各有侧重，故应当视为行为

复数，分别处罚。 
继续性一行为是指行为因故意或过失，持续

地维持实现单一构成要件的违法状态。该行为

“要求导致违法状态发生的行为与维持违法状

态的行为，在法律评价上不能同时分割，视为一

完整行为”[26]，即强调“违法行为与违法状态的

同时性、同一性及持续性”。就“同时性”而言，

强调违法行为与违法状态的时间同步。例如违法

排放污水的行为，在违法排放行为开始时，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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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违法状态之中。就“同一性”而言，强调违法

行为与违法状态的同一，即违法行为与违法状态

是重合的。例如违法停车行为，其违法行为与违

法状态在此过程中是重合的，均指向“违停”本

身。就“持续性”而言，强调的是违法行为与违

法状态在时间上的持续。持续性可谓是继续性一

行为的根本特质，无论是“排放行为”还是“违

停”行为，本身就内含着时间持续的特点，其行

为与状态均不属于一次性可结束的，往往在时间

维度上呈现一种线性状态，这种状态需要其他因

素介入方能中止或终结。倘若导致违法状态的行

为或维持违法状态的行为又触犯其他行政法律

规范，则应当择一重罚。例如，行为人在高速应

急车道超速行驶，行为人的超速行为属于继续性

违法，同时行为人行驶在应急车道之中，既触犯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42 条规定，也违反了《道

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 82 条规定，于罚款层

面，应属想象竞合，择一重罚 。 
连续性一行为是指行为人基于概括的犯

意，连续数行为实现同一规定之构成要件。连续

性行为是否属于单一行为，学理上向来存在争

议。我国台湾地区在规范层面废除了原来将连续

性违法行为视为“法定一行为”的规定，司法实

务主流观点对此也持否定态度[31]。连续性一行为

是否属于一行为，主要基于各国立法政策之考

量。具体到我国立法层面，无法从《行政处罚法》

第 29 条推导出连续性违法行为属于“法定一行

为”。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无法从现有立法文献

中看出立法者有此意图；另一方面，作为“法定

一行为”，必须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而且该行为

属于典型的同种类想象竞合行为[30,32]。因此，《行

政处罚法》第 29 条的“同一违法行为”并不涵

盖该行为，故不在本文探讨之中。值得一提的

是，与连续性行为极为相似的接续性行为，属于

自然行为单数的范畴。它与连续性行为的区别在

于，前者的各个举动在时空上具有密切关联性，且

侵害同一法益，依社会通念举动之间难以强制分

割；后者不具有时空的密切关联性，而且是侵犯数

个同性质法益[33]。例如《广告法》中的“广告”

一词，属于集合性概念，一次或多次利用传播方

法为宣传，以到达招徕顾客目的的行为均属广告

行为 。如若行为人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反复宣

传某一违法广告，这属于接续性行为，应当定性

为一行为。 
除此之外，由于从自然行为的角度来看，行

为仅有动静之分，而无作为与不作为之形态，因

此，在一行为违反多个行政法律规范的前提下，

判断不作为的行为单数需从规范的角度来判定。

首先是数个不作为之间，例如，一般情形下当事

人既未携带驾驶证也未携带行车证而开车，法律

分别作了评价，应当视为两个行为。其次是不作

为与作为之间，法律一般分别作了评价，应当视

为行为复数。在特殊情况下，两个实施行为重

叠，可视为同一行为[34]，例如未经规划许可擅自

占地建房的行为。 
(二) 法律有明确规定情形之外的“同一违法

行为”认定 

除上述法律有明确规定情形下的“同一违法

行为”认定规则之外，其他情形下“同一违法行

为”的认定应以“自然行为”个数为主要认定标

准。自然行为又可细分为自然意义一行为与自然

行为单数。 
1. 自然意义一行为认定规则 
自然意义一行为是指行为人基于单一意思

决意，引致一个意思活动，在法律认定上，始终

为单一者[17](70)。即无论是从行为数上，还是评价

结果上，均为一个行为。该行为是行为单数概念

中最基本的形态，其认定以“行为的同一”及

“意思决意的单一”为标准。具体而言，由于行

为是意志的反映，并且自然意义一行为实际是行

为人的行为可以进入法律视野的最小且不可再

分的动作，只要具有一个动作即可。故而，可采

“行为的同一性”作为主要认定标准，“意思决

意单一”作为辅助标准，以此来避免主观意志的

不可知性。例如踩油门的行为，仅是行为人的一

个动作，而且无法再分。此时，无论其触犯多少

法规范，主观上有多少意思决意，均恒定为一个

行为，于罚款层面，择一重罚。 
2. 自然行为单数认定规则 
自然行为单数是指行为人基于单一的同种

意思决意，多数动作具有时空紧密关联性，并从

第三人视角观之，可整体评价为一个行为。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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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单数的认定主要从行为人是否具有单一的

同种意思决意、多数动作是否具有时空紧密关联

性、以第三人视角观察为准等三方面进行。第

一，行为人的多数动作是否具有单一的同种意思

决意。有研究者认为，在认定自然行为单数时，

是否具有单一或同种类意思决意不属于决定性

因素[18](195)。但行为毕竟是个人主观意志的体现，

个人意志是人作为主体的表现，因此，具有单一

的同种意思决意是必须且必要的，而且必须体现

在多数动作上。例如行为人反复殴打他人的行

为，于此，行为人存在多数动作，但多数动作均

指向一个“伤害”的意思决意。当然，囿于意思

决意的不可知性，还需要结合第二个认定标准，

即“多数动作具有时空紧密关联性”。时空是否

具有紧密关联，应当结合“影响公共利益与管理

秩序危害性大小”来认定。具体而言，可从两方

面切入：第一，依照行政管理领域涉及公共利益

及管理秩序的危害性大小来认定，例如在环境、

金融、食品安全、公共卫生等行政领域，一旦出

现违法行为，持续的时间越长，对公共利益的损

害就越大。对此，应当严控时空紧密关联性的间

隔，环境领域的“按日标准”便是如此。第二，

同一行政管理领域之内，依照危害公共利益及管

理秩序危害性大小来认定。例如在交通领域，繁

华路段与非繁华路段的时空紧密关联性就应当

不一样。在城市繁华路段违法，由于短时间内便

会严重影响到城市交通管理秩序，此时，时间紧

密关联性标准也应当限缩在较短的时间内。而在

非繁华路段，时间紧密关联性可适度宽松。接前

文例子，反复殴打他人的行为主要侵害的是个人

法益及治安管理秩序，而且对治安管理秩序的危

害并不强，此时，时空紧密关联性标准可适度宽

松。但数个伤害动作之间也不能有太长久的时空

隔断。如果行为人今天打一拳，明天踢一脚，很

明显不具有时间上的紧密性。同时，如果被害者

在殴打的过程中逃跑，行为人从 A 地追到 B 地，

同样因为空间紧密性不够而不能认定为同一行

为。第三，以第三人视角观察为准。由于自然行

为单数存在数个动作或举动，为避免当事人之间

针对自然行为单数的认定存在争议，需要从客

观、中立的第三人视角(非当事人)观察。第三人

观察时，必须结合“行为语义及性质”来认定。

须知，每一行为都有固定的语义涵摄范围及性质

表征，由此人们才能形成共识。例如贴广告的行

为，“贴”为动词，而广告是一种宣传行为，这

注定贴广告的行为不可能是一次，而会是多次，

同时结合前面两个标准，则容易得出这种多次行

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依社会通念不会被强制

分割。故而，从第三人的视角观察，贴广告的行

为总体会被评价为一个行为。 
 

四、结语 
 

《行政处罚法》第 29 条关于“同一违法行

为”的认定应当置于异种想象竞合情形下讨论。

目前，“同一违法行为”并未有共识性认定标

准，实践中存在“构成要件”个数标准与“自然

行为”个数标准的分歧。从《行政处罚法》第 29
条来看，无论是“构成要件”个数标准还是“自

然行为”个数认定标准，均存在可检讨的地方。

因此，有必要引入行为单数理论，将“同一违法

行为”的认定转换为行为单数的区分，并明确除

法律有明确规定的以外，采“自然行为”个数标

准认定“同一违法行为”。当然，行为单数理论

的引入，为行政处罚对象论提供了理论分析工

具，同时，也应当看到行为单数理论的不足。未

来，针对行为单数的不同子类型，应当结合规范

与实践，对子类型的认定标准及其处断规则作进

一步研究。 

 
注释： 
 
① 《行政处罚法》第 29 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

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违法行为

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

高的规定处罚。 
② 理论上存在“行为说”“法益说”“违反法律规范说”“构

成要件说”等观点。 
③ 例如，有研究者将法条竞合行为、牵连行为、连续行为

皆纳入其中探讨，便属于泛化“同一违法行为”范围的

情形。 
④ 由此，法条竞合又被称为“假性竞合”。 
⑤ 刑法学界在探讨行为数的判定时，也是将其置于“同一

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定”前提下进行探讨的。而且，德

国违反秩序法第 19 条与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罚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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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条的表述均为“同一行为违反数个行政法义务规

定……”，亦可作为佐证。按照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罚

法”最原始参考草案，廖义男教授主持的“行政秩序罚

法草案”研究报告 233 以下所拟条文说明指出，该条文

属于单一行为的想象竞合，而不涉及法条竞合的问题。

参见蔡志方：《行政罚法释义与运用解说》，三民书局股

份有限公司 2006 年版，第 98 页。 
⑥ 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2015]潢行初字第 1 号行政判 

决书。 
⑦ 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 02 行终 63 号行政

判决书。 
⑧ 参见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 03行终 147号

行政判决书。 
⑨ 《行政处罚法》第 2 条：“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对违

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减损权

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予以惩戒的行为。” 
⑩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并不是否认自然行为通过法律调整

上升为法律行为，而是旨在说明自然行为个数标准是从

事实层面来认定行为数的。而“同一违法行为”这一概

念在用于认定行为数时，是从规范层面来认定的。诚然，

自然行为通过法律规范的调整得以成为法律行为，但

是，并不意味着行为数的认定也需要通过规范调整后，

方能认定。从认定逻辑角度看，“自然行为”个数标准

认定行为数的逻辑是，自然行为是几个，行为数就是几

个。其中，自然行为数的认定主要从行为主客观两个方

面来进行。此后，方由法规范调整上升到法律行为。此

时，自然行为数有几个，法律也就调整几个，法律行为

也就是几个。而“同一违法行为”概念在区分行为数时，

则是有多少法律规范进行调整，则有多少违法行为。此

时，是把行为数的认定置于法律调整自然行为之后，以

违反行政法义务的个数为认定标准。正是从这个角度来

看，事实维度的“自然行为”个数标准与规范维度的“同

一违法行为”存在语义逻辑冲突。 
  《环境保护法》第 59 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按照原

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水污染防治法》第 95 条：“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水污染物……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按日连续

处罚。”《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123 条：“违法本法规定、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有下列行为之一……按

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 
 我国台湾地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 85−1 之第

2 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连续举发：一、径

行举发汽车行车速度超过规定之最高速限或低于规定

之最低速度或有第三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之情形，其

违规地点相距六公里以上、违规时间相隔六分钟以上或

行驶经过一个路口以上者。但其违规地点在隧道内者，

不在此限。二、径行举发汽车有第五十六条第一项或第

五十七条规定之情形，而驾驶人、汽车所有人、汽车买   
卖业、汽车修理业不在场或未能将车辆移置每逾二小 

时者。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49 条：“盗窃、诈骗、哄抢、抢

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毁损公私财物的……”。 
  实践中存在混淆“继续性一行为”与“违法行为处于继

续状态”的情形，对两者的区分不仅涉及对“同一违

法行为”的认定，还涉及行政处罚追溯时效的认定。

因此，笔者在此对两者进行区分。就前者而言，继续

性违法行为强调导致违法状态的行为及维持违法状态

行为的持续性，即违法行为与违法状态均未中断；而

后者，则处于导致违法状态的行为已经结束，而违法

状态仍然处于持续，属于状态犯。例如，以违法建设

的行为为例，应当属于违法行为处于继续状态，而非

属于继续性一行为。 
  参见我国台湾地区“最高行政法院”2016 年 10 月份第

1 次庭长法官联席会议决议。转载自陈敏：《行政法总论》

(第十版)，新学林出版有限公司 2019 年版，第 7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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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same illegal act" in Article 29 of The Administrative Penalty Law, in 
practice, there are disagreements in the number standard of "constitutive elements" and the number standard 
of "natural acts". According to Article 29 of The Administrative Penalty Law,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re are 
such problems as semantic conflicts between the number standard of "natural act" and " the same illegal act", 
as well as the standard for interpretation being arbitrary. It can also be found that the number standard of 
"constitutive elements" confuses "the number of behaviors of evaluation objects" with "the number of illegal 
behaviors of evaluation results", and deviates from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of Article 29 of The 
Administrative Penalty Law. Therefore, we can, on the one hand, exp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ame illegal 
act" through legal interpretation to make it equal to the connotation of "one act".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 
introduce the theory of singular act, change the identification of "one act" to the distinction of singular act, 
and clearly stipulate that the number standard of "natural act" is adopted to identify “one act” unless 
prescribed by law. 
Key Words: the same illegal act; the number standard of constitutive elements; the number standard of 
natural act; theory of singular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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